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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关联交易事项公告（第四期） 
    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令﹝2022﹞1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本行与关

联方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

集团名称 关联方名称 授信额度 业务品种 
占资本净

额的比重 

山东省国

有资产投

资控股有

限公司 

山东省融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.4 亿元 贷款 3.57% 

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.0 亿元 贷款 1.49% 

龙信国际商业保理（天津）有限

公司山东分公司 
1.0 亿元 贷款 1.49% 

山东汇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4.0 亿元 同业借款 5.95%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山东省融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山东省融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3 年 4月，公

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张波，注册地址为

济南市高新区经十东路，注册资本为 13.05 亿元，其中山东

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94.89%、青岛国瑞泰禾科

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.11%。主要业务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

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

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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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；融资咨询服务；物业管理。 

该公司为本行控股股东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

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3月，公司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法

定代表人张波，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东路

7000 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 A2-5 号楼第 11-12 层，注册资

本 6 亿元，山东省融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100%。主要业

务为在山东省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；股权投资（总投资额不

超过注册资本的 30%）；委托贷款；不良资产处置收购；金融

产品代理销售（应取得相应资质）；开展小企业发展、管理、

财务等咨询业务。 

该公司为本行控股股东的关联方。 

（三）龙信国际商业保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

龙信国际商业保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总公司

为龙信国际商业保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12

月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赵洪茜，注册地

址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中心商务区）滨海华贸中心-2609，注册

资金 1.65 亿元，由山东融越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出资比例

90.91%）和山东省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出资比例 9.09%）

出资设立。主要业务为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；

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、管理与催收；销售分户（分类）账管

理；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；客户资信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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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评估；相关咨询服务。 

该公司为本行控股股东的关联方。 

（四）山东汇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

山东汇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，公

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王茂昌，注册地址

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注册资本为 25 亿元，

其中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0%、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

司持股 20%、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%、成都交通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8.40%、成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1.60%。主要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；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；

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；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；吸收

非银行股东 3 个月（含）以上定期存款；同业拆借；向金融

机构借款；境外借款；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；经济咨询;发

行债券；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；

资产证券化；为控股子公司、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；

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该公司为本行控股股东的关联方。 

三、 定价政策 

    本行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

易的条件进行。 

四、 董事会、风险管理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情况 

以上重大关联交易经过本行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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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查、第六届董事会第四

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相关董事在会议表决时均履行了回避

义务。 

五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重大关联交易合规性、公允性、内

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并同意开展交易。 

 

 

2025 年 10 月 17 日 

 

 




